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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 夏 回 族 自 治 区

退役军人事务厅文件

宁退役军人厅发〔2019〕15 号

关于印发《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

集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县（区）退役军人事务局，宁东社会事务局：

现将《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集中悬挂光荣牌工作

实施方案》印发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务必于 4 月 30 日前完

成自治区信息采集数据库中已有对象的光荣牌悬挂工作任务。

附件：1.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集中悬挂光荣牌

工作实施方案



— 2 —

2.各县（市、区）光荣牌数量分配表

3.光荣牌悬挂登记表

4.光荣牌配送联系方式登记表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2019 年 2 月 22 日

(联系人：任高印 联系电话：18152318422 传真：0951-3807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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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为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等家庭集中
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方案

为认真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为烈属、军属和退役

军人等家庭悬挂光荣牌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8〕

72 号）有关要求，弘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营造爱国拥军、尊

崇军人的深厚氛围，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切实做好我区光荣

牌悬挂工作，制定本方案：

一、悬挂对象

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以下统称“三

属”）家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以下简称现役军人）家

庭、退役军人家庭。

同时具备两个以上悬挂光荣牌条件的家庭，只悬挂一个光荣

牌。

二、悬挂原则

悬挂光荣牌工作坚持彰显荣誉、规范有序、分级负责、属地

落实的原则。

三、工作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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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牌由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根据退役军人事务部统一

设计和规范样式统一制作，光荣牌称号统一为“光荣之家”，县

级人民政府退役军人事务主管部门会同当地人民武装部门组织

落实本行政区域内光荣牌的具体悬挂工作。

四、实施步骤

（一）分发查验。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根据各县（区）退

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人数，统筹安排光荣牌发运时间、

批次和数量。各县（市、区）接到光荣牌后要及时清点数量，组

织抽样检验，妥善进行保管，合理分发悬挂。

（二）安装悬挂。光荣牌的悬挂应尊重悬挂家庭的意愿，一

般悬挂在其大门适当位置，保证醒目、协调、庄严、得体、稳固。

因建筑结构、材质等因素不适合悬挂的，可在客厅醒目位置摆放。

市、县（区）要举行光荣牌集中悬挂启动仪式，邀请烈属、军属、

退役军人代表和各界群众代表参加。针对人员较多的单位、社区

和驻军部队，应邀请党政军领导和社会知名人士，举行简朴、庄

重、热烈的集体颁发光荣牌仪式，增强悬挂光荣牌的仪式感。仪

式结束后，统一安排专门工作小组分赴各个家庭进行安装悬挂。

（三）建档立卡。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建立健

全建档立卡制度，汇总相关信息和统计数据，及时录入全国退役

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信息采集系统，加强信息数据管理。悬挂光

荣牌时要安排专人负责，逐一登记造册，由悬挂家庭签字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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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完成时间。各地悬挂工作必须于 4 月 30 日前完成，5

月 10 日前向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上报总结材料。3 月 1 日前

各市、县（区）光荣牌悬挂工作负责同志填写《光荣牌配送联系

方式登记表》报退役军人事务厅拥军优抚和褒扬纪念处。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领导。悬挂光荣牌是落实中央决策部署、弘

扬拥军优属优良传统、推进军人荣誉体系建设的重要举措，是保

障烈属、军属和退役军人合法权益的重要体现，是开展革命传统

教育、做好优抚工作的重要内容。各地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充分

认清做好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制定实施方

案，建立工作机制，周密安排部署，精心组织实施，确保悬挂光

荣牌对象准确、档案齐全。

（二）争取相关支持。方案下发后，各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

要及时向党委政府作专题汇报，争取最大支持。光荣牌悬挂工作

要在当地政府的主导下，由退役军人事务部门牵头，各有关部门

齐心协力、密切配合，按照方案要求有序推进，抓好落实，确保

任务完成圆满。

（三）做好宣传报道。集中悬挂光荣牌工作政治性强社会关

注度高，各级要采取多种形式做好舆论宣传，引导广大人民群众

和退役军人充分认识悬挂光荣牌的重要意义，营造全社会敬重烈、

军属和退役军人的深厚氛围，进一步增强他们的社会荣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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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搞好督导检查。各地市级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加强对

光荣牌悬挂工作的指导和检查督导，对工作不及时、不到位的进

行通报批评，并责令限期整改。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将会同军

地有关部门不定期组织抽查并通报情况。

各县（市、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要根据此方案制定符合当

地实际的具体方案，确保光荣牌悬挂工作有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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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各县（市、区）光荣牌数量分配表

单 位 信息采集人数（人） 分配数量（块）

兴庆区 21326 33000

西夏区 8787 14000

金凤区 11619 18000

永宁县 3754 6000

贺兰县 3955 6000

灵武市 3545 5500

大武口区 7218 11000

惠农区 3773 6000

平罗县 5812 9000

利通区 7555 12000

盐池县 2693 4000

同心县 3122 5000

青铜峡市 5515 9000

红寺堡区 1420 2000

原州区 7027 11000

西吉县 4431 7000

隆德县 2339 4000

泾源县 1230 2000

彭阳县 3325 5000

沙坡头区 8240 13000

中宁县 5698 9000

海原县 3787 6000

宁东社会事务局 304 500

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2000

合计 126475 2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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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光荣牌悬挂登记表

序号 姓 名 家庭住址 人员类别 悬挂方式 悬挂时间 确认签字 备 注

1 □悬挂□摆放

2 □悬挂□摆放

3 □悬挂□摆放

4 □悬挂□摆放

5 □悬挂□摆放

6 □悬挂□摆放

7 □悬挂□摆放

8 □悬挂□摆放

9 □悬挂□摆放

10 □悬挂□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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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光荣牌配送联系方式登记表

单位（盖章）： 退役军人事务局

负责人姓名 联系电话 接收地址 邮政编码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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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 2019 年 2 月 22 日印发


